食品生产许可证更名办理工作流程图



企业申请


企业向市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申请，提交申请材料。





申请受理


受理部门审查企业申请材料，在3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，出具书面通知书。





材料审查


受理部门在受理申请后6日内完成企业申请材料审查。





审批或者材料汇总上报


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30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食品生产许可证更名的书面决定；由国家质检部门审批的，由省局向国家质检部门上报申请材料。





决定


国家质检部门在20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食品生产许可证更名的书面决定。





证书颁发


在准予许可决定后10日内，向申请人颁发、


送达食品生产许可证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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